
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 學生申訴案件撤回申請書 

申 請 人 

姓    名 
 性別 □男□女 

申請人 

簽  章 
 

科別班級  
學生 

姓名 
 

申請人與 

學生關係 
 

地址  

聯絡電話 

（公司）： 

（住宅）： 

（行動電話）： 

申訴案件 

案情摘要 

 

 

 

 

 

 

撤回聲明 
申請人先前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向  貴會提起之申訴案

件，申請人同意申訴案件予以撤回。 

備    註 

依 國 立 玉 里 高 級 中 學 學 生 申 訴 案 件 實 施 要 點 

第七項第(九)條規定，學生向本校提起申訴，同一案件以一次

為限。申訴人於學生申評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，得撤回申訴，

申訴一經撤回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提起申訴。 

此致 

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
